
學生資訊系統

就學貸款申請流程

及相關事項提醒



請同學留意，須待出納組開立註冊繳費單後，始可進
行學生資訊系統內「就學貸款」申請填寫作業
1.線上就學貸款的同學

請先至學生資訊系統完成「就學貸款」申請。承辦人員將於上班日

16:00 統一轉資料給銀行，約一小時後 才可至臺灣銀行進行線上貸款，

請注意時程安排。

2.臨櫃對保的同學
請於臨櫃對保「前」或「後」至學生資訊系統完成就學貸款申請，以

利相關作業順利進行。

※重要提醒
無論採用「線上就學貸款」或「臨櫃對保」方式，完成對保後皆需將「就學貸
款第二聯（學校存執聯）」繳交給承辦人員，才算完成就學貸款。



進學生資訊系統後點選「學務處」



在生活輔導組的地方，選「就學貸款作業」



「就學貸款作業」畫面往下滑

往下滑



如有需要貸款「書籍費」與「校外賃居」請自行勾選並須提供完整有
學生名字之租賃契約(提供後才會送臺灣銀行)

校外賃居者，最高可貸金額為新台幣8,200元，須提供
完整有學生名字之租賃契約作為證明

依需求自
行勾選



就學貸款的金額如「非全額」請自行填入要申請的金額
(不可高於繳費金額)

就學貸款的金額如「非全額」
請自行填入要申請的金額
(不可高於應收金額)



確認無誤後送出

確認無誤後送出



申請送出後，請確認金額是否正確

確認金額
是否正確

承辦人員轉檔前皆可做
異動(修改或刪除)

可以看到資料
是否轉檔



校外賃居須提供「租賃契約」，承辦人員收到「租賃契約」後，
系統會顯示「己繳 校外賃居合約書」

若顯示「己繳 校外賃居合約書」，
就表示承辦人員已收到租賃契約。



承辦人員經由系統操作完成轉檔，系統畫面顯示如下

請記得繳交「就學貸款
第二聯(學校存執聯)」

若承辦人員已轉檔後，會顯示
「資料已轉出，不可異動，若
有問題請洽管理單位」



當承辦人員收到「就學貸款第二聯（學校存執聯）」後，會進行後
續資料異動，請同學務必自行登入學生資訊系統確認內容

若顯示「感謝您，已繳回貸款單
第二聯」，就表示承辦人員已收
到就學貸款第二聯(學校存執聯)


